
论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 ①

的赔偿原则

任继圣 林芳了

〔内容提要〕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讨了公约所规定的赔偿原则在实际中的运

用
。

文章认为
,

该公约确立的赔偿原则包括三项主要内容
:

违约补救
、

损害赔偿和支付利息
,

并

就违约补救与损害赔偿的区别作了分析对比
,

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争议中经常遇到的利息问题进

行了研究
,

创见性地提出按利息损失的性质不同可将其分为间接损失与直接损失
,

因而利息的赔

付方法也有所不同
。

为解决利率不确定所带来的问题
,

文章提出了为违约方和受损害方均能接受

的合理的中间利率及计算方法
。

1 9 8 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 以下简称公约 ) 已于 1 9 88 年 l月 1日在我国生效
,

公约所确立的赔偿原则 已为各缔约国所遵循
。

这是国际私法长期的统一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

在 《 公约 》 产生 以前
,

一切违反合同的赔偿问题
,

均由各国国内法作出规定
。

通常是一

方当事人不按合同履行义务时
,

另一方当事人依法要求补救
。

补救的办法主要有两种
,

一是

要求实际履行
,

二是支付损害赔偿金
。

大陆法系国家多以实际履行为主要方法
;
英美法系国

家实行两种办法并存的赔偿原则
。

由于各国对违反合同的赔偿规定存在差异
,

在超越国界的

货物买卖中
, ’

二
一

旦发生纠纷
,

就只能适用冲突规范
,

但这往往产生诸多不便
。

适用法律的障

碍
,

使间题的解决变得复杂
。

在信息时代
,

国际交往增多
,

贸易往来频繁
,

尤其是第三世界

国家 日益卷入国际贸易大潮
,

加快了世界经济大循环的运转速度
。

随之而来的是
,

国际贸易

中债的问题更为突出
,

各国国内法对违约赔偿问题的规定
,

逐渐成为国际交往的障碍
,

成为

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侄桔
。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

使通过统一的国际实体法规范调整贸易法律

关系势 在 必 行
。

但 是
, 《 公约 》 从开始订立到生效

,

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史
。

本世纪 30 年代初
,

国际统一私法学社② 曾决定草拟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
,

但由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
,

终止 了这一计划的实行
。

1 95 1年
,

荷兰政府组织关于国际货物买卖 的外交会

①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 为该公约的正式 中文译名
,

英文名 称 为 U ni et d N at oi n s C O n v c
nt oi n O n

C o n t r a e t s
F

o r t h e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S
a

l
e o

f G o o d s 。 ,

S a l e 一词有交易的意义
,

S a l e o f G o o d s有货物

交易
、

货物买卖或购销的意义
.

依确 切的中文用词
,

此处 的
“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

应为
“

国际货物买卖合 同
” ,

确切的公 约名称应为
: `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 。

⑧
`

国际统一私法学社
,

的英文名称为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I n ; t iL u t e F o z
·

t h e U n if ie a t i o n o f p r i v a t e I
J a w

” ,

法文简写为
.

U N I D R O I T
” .

在有些文件中译为
“

国际统一私法研究所
” ,

有些译为
“

私法划一国际学社
,

有的也译作
“

国
`
际统一 私法学社

” .

该机构为政府 间的组织
,

任务在于 研究国际贸易和海事范围 内民
、

商法规的国

际统一问题
,

制定 出公约草案
,

作为外交今议制定 有关公 约的荃础
。



议
,

审议国际统一私法学社所拟的草案
,

并决定怎样完成这项工作
。

它任命了一个
“

特别委

员会
”

负责根据会议上提出的各项建议拟写一份新草案
。

特别委员会于 1 9 5 6年完成该草案
,

并由荷兰政府发给有关国家征求意见
·

根据收到的意见
,

特别委员会 19 6 3年又拟 订 出 修正

呆
,

在 1 0 6 4年荷兰召开的海牙外交会议上提供审议
。

同时 , 国际统二私法学社也拟订了关于国

际货物买卖合同订立的统一法草案
,

以与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草案相配合
。

这项草案亦经荷兰

政府发给有关国家征求意见
,

草案及各国政府的评论一起提交 ` ” “ 4年海牙会议
。

1 9 64 年 4月 25 日
,

海牙外交
一

通过了 《 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 》 ( C o n v o llt i o n

R e l a t i n g t o a U n i f o r m L a w 、 , 。、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a l e o f G o o d s

)
,

简 称 《 买 卖

统一法 》 或 《 海牙第一公约 》
.

《 !习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 》 ( C o n
T1e nt i o n

R e l a t i n g t o a U n i f o r m 工饮 w
、

·

l; t h e F o r nr a t i o n o f C o n t r a e t s f o r t h e I n t e r n a -

ti o
na l S al e of G oo ds )

,

简私 合同成立统一法
》 或 《 海牙第二公约 》

.

这两个 公 约于

1 9 64 年 7月旧 开放签字
,

并分别了 , 9 72 年 8月 18 日和 8月 23 日生效
.

在上述两公约尚未生效时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1 9 6 8年第一届会议作 出决定
,

就
_

!几

述两公约
,

委员会应明确各国对其所持立场
。

为此
,

委员会请联合国秘书长向会员国以及各
一

专门机构的成 员国发出一份问题单
。

在 1 9 69 年第二届会议上
,

委员会审议了收到的复文以及

对复文所作的分析
,

决定成立一个 国际货物实卖法工作组
,
在海牙第一

、

第二公 约 的 基 础

上
,

着手起草新的公约
。

1” o年 3月 1。 日一一 4月 1 1日
,

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

合同会议
,

通过了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
。

该公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签字
,

并于 1 9 8 8年 1月 1 日起
,

在我国
、

阿根廷
、

埃及
、

法国
、

匈牙利
、

莱索托
、

叙 利 亚
、

南 斯 拉

夫
、

赞 比亚
、

意大利和美国等 11 个 国家生效
。

尽管 《 公约 》 并非完美无缺
,

如了8条关于利息的规定
,

就给实际应用留下难题
,

以致适

用中遇到各种麻烦
,

但 《 公约 》 照顾到不同法律制度 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国家 的 不 同特

点
,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世界范围内的
、

各不 同制度国家所共同承认的
、

统一的赔偿

原则
,

使各 国国内法的规定统一于国际实体法规范
。

一
、

《 公约 》 的赔偿原则及特点

《 公约 》 的赔偿原则是整个公约的核心
。

它包括
:

违约补救
、

损害赔偿以及利息支付
。

违约补救是指在买卖合同一方 当事人不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而可能出现不交货
、

延迟交

货或拒收
、

拒付货款及货物不符合同约定等违约情况时
·

由违牧丁方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
,

以弥补受损害方因其违反合同而遭受的直接损失
。

损害赔偿是指对由于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而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或损失
,

给予金

钱补偿
。

这种补偿必须与另一方当事人因他方违反合同而遭受的包括利润在内的损失额相等
。

损害赔偿与违约补救 的区别在于
,

违约补救只是对直接损失的弥补
,

而损害赔偿则包括

利润在内的间接损失
。

违约补救可 以用实物支付
,

而损害赔偿必须用金钱支付
,

即把各种内

容不同的实物都变为金钱之债
。

因此
,

不论一方当事人采取什么补救措施
,

都不影响其请求

损害赔偿的权利
。

文付利息也是一项赔偿原则
,

后文将做探讨
,

此处从略
。

公约将违约补救具休分为卖方违反合同的补救 ( 4 5一 52 条 ) 和买方 违 反 合 同 的 补 救

( 6i 一 65 条 )
,

其内容概括如
一

F
:



1
.

无论买卖双方在哪一方面违反合 同
, ’

都只有在构成根本违约时
,

另一方才可以撤销合

同
.

即
,

以是否构成根本违反合 同作为能否撤销合同的法律界 限
,

从而对撤销合同的权利加

以一定的限制
.

2
.

无过失责任原则
。

公约规定
,

买卖双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并不一定要有过失
,

即使无

过失也要履行赔偿义务
;
而一方请求损害赔偿时

,

也毋需证明另一方有过失
.

因为
,

如果在

国际货物买卖中实行过失责任原则
,

那么
,

一方不履行合 同义务时
,

只要其证明自 己 无 过

失
,

就可以免除赔偿责任
,

他所造成的损失就要由受害方来承担
,

这就增加了国际货物买卖

的风险
.

故公约采用无过失责任原则
。

事实上
,

无过失责任原则已为众多国家所采用
,

并代

表着未来赔偿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必然趋势
。

3
.

在一方违约甚至根本不履行合同时
,

另一方可给予违约方一定的额外期 限
,

让 其 履

约
,

以使买卖双方在违约时
,

均有机会作出补救
。

4
一方当事人请求违约方进行补救时

,

并不因此丧失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

5
一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办法时

,

法院或仲裁庭不得给予另一方 以宽限期
。

公约中损害赔偿的实质内涵是
:

使受损害一方 的经济状况与合同得到履行时应有的经济

状况相等
.

归纳起来
,

`

《 公约 》 中违约补救与损害赔偿的方法共有八种
。

1
.

实际履行
《 公约 》 第46 条规定

,

卖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
,

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义务
,

除非买方

已采取与此一要求相抵触的某种补救办法
。

第 63 条规定
,

在买方违反合同时
,

卖方可 以规定

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时间
,

让买方履行义务
。

由于英美法与大陆法在实际履行问题上存在差异
、

难 以统一
,

公约采取了折 衷 办 法
,

“

当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对方履行某项合同义务时
,

法院没有义务判令对方具体履行这一义

务
,

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于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 这 样 做
。

… …譬

如
,

大陆法国家的法院可能作出这种判决
,

而英美法国家的法院则可能不会作出这种强制执

行的判决
。 ” ①

2
.

宣告合同无效

这是买方或卖方在一方的违约行为足以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时采取的一种补救办法
.

《 公约 》 对此作了严格规定
:

一方宣告合 同无效
,

必须是另一方不履行其义务的情况已构

成根本违约
。

构成这一行为的标准是
,

实际上剥夺了合同对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利益
。

买方可 以在以下情况下宣告合同无效
:

( )l 卖方不履行其合同或公约中的义务等于根本违约
。

( 2 ) 卖方不在买方规定的一段合理时限的额 外时间履行交货义务
,

或声明他将不在规

定时间内交付货物
.

(3 ) 卖方要求买方表明是否对他继续履行义务能够接受
,

而买方对此未作出答复
;

或

买方声明他将不接受卖方继续履行义务
。

( 4 )如果卖方已交货
、

但在某些义务上造成延迟交货 以外的根本违约
,

如
,

货物不符合同
。

反之
,

对卖方也一样
,

如果买方没有按期支付货款
、

收取货物或履行合同及公约规定 的

① 《 国际贸易法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19 8 3年 5月版

,

第 90 一 9 1页
.



任何其它义务 (在大多数情况
一

『
,

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后
,

才构成根本违约)
,

卖方可以宣告

合同无效
:

或者买方不在确定的额外时间内履行义务
,

或买方宣布他将不在此时 间 内这 样

做
,

卖方 可以宣告介同无效
。

但是
,

公约对买卖双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均加以限制
。

倘若卖方已交付货物或买方己

支付货款
、

收取货物
,

履行了合同义务
,

另一方则丧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

如果买方或卖

方不在理应发现对方根本违约的合理期限内宣告合同无效
,

他亦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

如果卖方根本违约
,

而此时买方已收取货物
,

但他准备将货物退回
,

那么就必须采取合理措

施 以保全货物
,

并按实际收到的货物原状归还
,

倘使货物不具有交货时的使用价值
,

则买方

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

因为违约方无义务承担由他方责任造成的扩大损失
.

如果在买方

根本违约的情况下
,

买方又在公约所规定的履行义务的额外期满后履行了义务
,

则卖方丧失

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

倘若买方在额外期满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不履行义务
,

或宣布他将不

履行义务后的合理时间内
,

卖方没有宣告合同无效
,

那么卖方也丧失了宣告合伺无效的权利
。

宣告合同无效
,

即解除了买卖双方在合同中的义务
,

对于买方来说
,

就无须接受货物或

支付货款
,

而卖方也不必交付货物
。

但当事人一方宣告合同无效
,

可能对他方产 生 严 重 后

果
,

他可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
,

如货物已包装或在运输途中
,

他必须改变运输计划或停止包

装
;

如正在制造过程中
,

他必须停止制造
;

如果货物 已交付
,

则要取回货物
,

并尽力减轻由

此而产生的损失后果
。

因此
,

在一方根本违反合同时
,

只有在另一方宣告合同无效并向对方

发 出通知的情况下
,

宣告才会有效
,

即使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因传递有误而未送达
,

也不影响

当事人依该通知所享有的权利
。

因为宣告合同无效是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已构成根本

违反合同
,

故不能解除违约方的法律责任
。

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仍保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

公约第 76 条规定了宣告合同无效后的两种赔偿方式
。

一种是在受损害方接受货物后宣告

合同无效
,

那么
,

他可 以取得接受货物时的时价与合同规定的价格之间的差额
,

以及包括利

润在内的其它损害赔偿
。

第二种方式是
,

如果宣告合同无效而货物又有时价
,

要求损害赔偿

的一方如果没有以合理的方式将货物转卖或购买替代物
,

则可以取得合同规定的价格与宣告

合 {FJJ 无效时的时价 bJI 的差额
,

以及其它间接损失的赔偿
。

但是
,

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
,

其损

害赔偿额均不得超过违约一方在订立合同时
,

依其当时己知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
,

对违

约理应预料或预料到的可能损失
。

3
.

要求减价

当货物与合同不符时
,

减价是对卖方违约的一种补救办法
。

它适用于任何货物不符合同

的情况
。

公约第Q5 条规足
: “

不论价款是否 已付
,

买方都可以要求减低价格
。

减价按实际交付的

货物在交货时的价值与符合合同的货物在当时的价值两者之间的比例计算
。 ”

即
:

行合合同的货物当时的价值一 实际交付货物交货时的价值
符合合同的货物当时的价值

X 1 0 0 肠

但是
,

当卖方 已作出补救或买方拒绝接受卖方所作的补救时
,

则买方不得要求减价
。

公约的减价补救办法
,

计算起来颇为复杂
。

如果卖方所交货物与合同数量不符
,

未构成

根本违约时
,

减价是容易计算的
。

但是
,

如果所交货物品质不符合同
,

则减价较难计算
。

用

一个实例就可以说明
。

丫“包装机价
,质争议案中

,

诀机价位 1 0万美元
,

买方己如期付款
,

卖方按期交货
,

可是经



调试后发现
,

该机热封口性能不好
,

那么
,

如果按减价处理
,

究竟价格要减到什么程度? 应

如何计算呢 ? 如果按前面公式计算
,

有时也会遇到麻烦
.

我们 已知
,

实际交付的包装机是不

符合同要求的
,

价值达不到订立合同时的 10 万美元
,

那么
,

实际交付货物的价值怎样计算 ?

热封 口性能不好应减去多少 价款 ? 很难准确算出
.

倘若是有品号规格的粮食
,

就可 以用上西

公式计算
.

佗乏如实际交付的是三号大米
,

而合同要求的是一号大米
,

这二者之间的差价显而

易见
,

能够准确计算
。

包装机则不同
,

有时
,

热封口性能影响到整机质量
,

使全部产品都成为

废品
,

在这种情况下
,

买方依据合同所能期待得到的利益全部被剥夺了
,

卖方的行为就构成根

本违约
,

减价的补救办法在此时就与宣告合同无效是一致的
,

由此就产生了下一种补救办法
。

4
.

要求交付替代物

根据 《 公约 》 第46 条 ( 2少款规定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
,

买方只有在此种不符合同情形

构成根本违约时
,

才可以要求交付替代物
.

假定包装机是可以替换的
,

在市场上可以购买到

同类型的另 一台
,

则买方只有宣告合同无效
,

才可以要求卖方交付替代物
.

假如这时卖方要

求对包装机进行修理
,

以对其交货不符合同的情形作出补救
,

并保证修理好
,

而买方也同意
,

那么
,

买方即丧失了宜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

随之也就产生了下 一种补救办法
。

5
.

卖方对不符合 同货物进行修理

《 公约 》 4 6条第 ( 3 ) 款规定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
,

买方可 以要求卖方通过修理对不特

合同之处作出补救
。

除非买方认为这样做不合理
。

但是
,

上述各种补救办法均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

6
.

请求损害赔偿

当买卖双方任何一方违约时
,

另一方可能具有的任何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

并不因他行

使其它补救方法而丧失
。 《 公约 》 第 74 一 77 条

,

对损害赔偿的原则及计算方法均作了具体规

定
。

如
,

违约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损害赔偿额应包括受损害方可能获得 的利润损失
,

但不得超

过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
,

依其所知或理应知道的事实与情况所预料的可能损失
。

请求损害赔

偿可 以在要求赔损的一方没有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况下适用
。

但是
,

在宣告合同无效时
,

附带

提出赔偿损害的要求亦可适用
.

计算受损害方所受损失的方法
,

有以下几种
。

( 1 ) 计算卖方因买方预期违约而遭受的损失时
,

应包括卖方从合同中原可取 得 的 利

润
,

加上他在履行合同中所承付的任何开支
。

因为在买方违约而使卖方蒙受的损失中
,

包括

了卖方在履行合同时支 出的一般管理费用
.

例如
,

合同规定卖方向买方提供一台真空吹瓶机
,

由卖方制造
,

离岸价 6 0 0 0 0美元
,

在

卖方制造前
,

买方宣告合同无效
.

如呆合同得到履行
,

卖方总支出应 为 5 。。 o 。美 元
,

其中 4

。 o 。。美元是为 制造吹瓶机的纯生产费用
,

包括原材料
、

劳动力等支出
; 1 0 。。 。美元是一般管

理费用
。

由于买方宣告合 同无效
,

纯生产支出的 4 。。 。。美元未支付
,

但 1。。。 。美元的管理费
,

原则在订立合同后就开始支出了
,

所以
,

买方有义务赔偿卖方可取得的利润
,

加上履行合同

时支出的管理费的损失
,

共 2 0 0。 。美元
。

即
:

合同价 6。 。 ()0 美元 一 未支付的纯生产开支 4。 。 o。美元二 2。 。。。美元

( 2 ) 计算买方因卖方违约而遭受的损失时
,

有 以下两种方法
:

A
.

如果卖方交付有瑕疵的货物
,

而买方保留这些货物
,

并可 以把瑕疵修好
,

则他的损失

通常等于修理费
。

如果所交付的是机器
,

买方的损失还可以包括机器在无法使用期间
,

由于



生产力降低而引起的损失
.

就是说
,

实方损失的计算不仅是直接损失
,

而且包括间接损失
.

B
.

如果所交付货物具有公认的价值
,

而这种价值是有起伏的
,

则买方的损失等于 现有

货物的价值与完全符合合同的货物应有的价值之间的差额
。

例如
:

合同规定销售 1 00 吨谷物
,

如谷物质量与合 同相符
,

总价值应为 5 5。。 。美元
,

但由

于交货时谷物湿度过高
,

有些已变坏
,

烘干后仅值 5 1 0。。美元
,

买方烘干谷物的费用为 1 5 0 0

美元
,

则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应按下式计算
,

即
:

完全符合合同的谷物价值 5 5 0 。。美元
一 交付谷物的价值 5 1。 。。美元

十 烘干谷物的费用 1 5 0 0美元

~ 违约造成的损失 5 5。 。美元①

在计算损害赔偿额时
,

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

就是减轻损失
。

《 公约 》 77 条规定
: “

声称他方违反合同的一方
,

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措施
,

以减轻因

他方违反合同而引起的损失
,

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
.

如果他不采取这种措施
,

违反合同一方

可以要求从损害赔偿中扣除原可以减轻的损失数额
。 ”

但是
,

对未能减轻其损失的一方所作

的制裁
,

只是准许他方要求扣除原可减轻的损失数额
,

并不影响到卖方要求买方支付货款或

买方要求减低价格 的权利
。

7
.

赔付利息

由于各国对利息的规定存在差异
,

在讨论通过该条款时
,

争议较大
,

故公约中对利率和

利息的起算日期均无具体规定
.

只是原则规定
,

如一方当事人未付价款或任何其它 拖 欠 款

项
,

另 一方当事人有权对此收取利息
.

按公约规定
,

这是一种补救措施
,

所以并不影响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

8
.

中止履行合同

这是对预期违约的一种补救办法
.

如果订立合同后
,

另一方当事人 由于信用有缺陷
,

履

约能力差
,

其准备履行或履行合同中的行为使人有充分理 由认为
,

他将不履行大部分义务
,

明显将出现根本违约的情况
,

一方当事人就可以立即通知另一方当事人中止履行义务
,

以减

少损失
。

如果是在货物发运前
,

他可以阻止将货物交付买方
.

因为
“

他没有义务支付他有理

由相信永远得不到补偿的额外费用
。 ” ②

中止履行合同仅限于预期违约的情况
,

而且必须向对方发 出通知
.

因为中止行为仅是一

方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的
,

如果这种判断在通知对方后被否定了
,

对方根据通知作出

了保证
,

那么中止行为就不能实施
,

而只有继续执行原合同
.

否则
,

由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

要由中止行为人 自行承担
。

以上八种补救赔偿方式充分体现 了 《 公约 》 赔偿原则的特点
。

它是各国经多年谈判
,

最

终妥协
、

让步的产物
。

二
、

《 公约 》 赔偿原则的适用范围

《 公约 》 仅限于国际间有形动产的买卖
。

《 公约 》 第 2一 3条规定了不适用本公约的 7种

① 《联合国文件
·

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及秘书处编写的评注 》 第 2 03 页一 204 页
。

② 同上书
,

第 17 6页
。



情况
,

即供私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的销售
;

经由拍卖的销售
;
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它令状

的销售
; 公债

、

股票
、

投资证券
,

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
;

船舶
、

气垫船或飞机
、

电力的销

售以及劳务买卖
。

公约的这些规定
,

是为避免适用公约时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

但同时也就限

定 了赔偿原则的适用范围
。

一

公约对飞机
、

船舶等项物品的买卖不适用
,

是由于难以确定它们 的法律属性
,

究竟这些

物品是动产还是不动产
,

各国法律规定不 同
。

有些国家认为是动产
,

有些国家则认为是不动

产
,

而对动产或不动产所适用的法律不同
。

如果对上述物品的买卖适用本公约
,

将引起一系

列法律障碍
。

为此
,

公约规定
,

对此项货物的买卖不适用
.

同样
,

对拍卖和根据法律执行令状的销售也不适用本公约
。

因为拍卖是
“

依拍卖举行地国

家的法律
” ① ;

对于根据法律和执行令状的买卖
,

则必须依国内法的规定进行
,

且带有强制性
。

由此两项特殊形式的买卖所引起的当事人间的债的关系
,

非本公约赔偿原则所调整的范围
.

公约对债券等买卖亦不适用
。

因此种买卖必须在证券或债券交易所进行
,

故只能依交易

所所在地国家的法律
,

② 而不适用本公约
。

公约对供私人或 家庭使用的货物的买卖不适用是因为上述物品演于个人消费品的买卖
,

由此而产生的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

不属于国际货物买卖法所调整
.

同时
,

在此项买卖中
,

因产品不合格所造成的人身伤亡等事故
,

属于产品责任
,

也远远超出了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

的权利义务范围
.

公约在作了上述各种排除后
,

其赔偿原则的适用范围就仅限于对国际间有形动产买卖合

同双方当事人的违约责任
。

三
、

《 公约 》 赔偿原则在我国的实践

公约 自1 9 8 。年订立以来
,

就一直作为国际惯例在我国应用
,

其赔偿原则在对外经济贸易

仲裁中被作为裁决的主要依据
。

自1 9曲年 1月旧 公约在我国生效以来
,

涉外仲裁中就更多地

引用公约原则为依据
。

为作好公约的执行工作
,

早在 198 7年初
,

我国就对外贸部门提出要求
:

对外签约时适用

或不适用公约
,

改变或不改变公约规定
,

应在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
.

因为在合同履行中
,

常

常会发生一方违约的情况
,

如若争议得不到解决而提交仲裁
,

就会涉及法律适用问题
,

如果

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明法律适用条款
,

那么
,

在仲裁时
,

仲裁庭就要为当事人选择应该适用

的法律
。

如果双方都是公约的缔约国
,

在适用实体法规范时
,

就首先要考虑公约对双方当事

人的适用
。

在我国涉外仲裁案中
,

80 肠是涉港
、

澳案件
,

而港
、

澳地区均未参加公约
,

故在

合同中规定适用公约与否
,

非常必要
。

但是
,

自公约生效以来
,

在我们所处理的涉外仲裁案

中
,

还未遇到 1 9 8 8年以后订立的合同引起的纠纷
,

而 1 9 8 7年前订立的合同没有得到履行所引

起的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几乎都没有在合同中订明法律适用条款
。

对此
,

我国涉外仲裁一贯遵

循的原则是
:

公平合理
,

实事求是
,

尊重双方当事人签汀的合同条款和参照国际惯例
。

在实践中
,

我们遇到的纷争主要不是因合同条款引起
,

而是合同履行中因一方违约引起

的
。

我方当事人常因外方违约而受损
,

成为案件的申诉人
。

对于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是否

足 以构成根本违反合同
,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
,

但有时很难判断
,

尤其涉及机器品质问题时
,

①② 《 国际私法 公约集 》 上海 社科 院出版社
, 1 9 8 6年版

,

第 3 4 1页
.



就更显得棘手
.

有些机器不经过调试或一段时间的试生产
,

就无法证明其品质是否与合同相

符
,

是否能在投产后达到订立合同时预期的目的
。

这就要根据
“

每一事件的具体情 况 来 确

定
,

例如
,

合同的金额
、

违反合同造成的损失
,

或者违反合同时对受害方其它活动的影响程

度
” .

① 以及损失是否重大
。

“

以卖方所交货物与合同不符为例
,

如卖方所交货物在品质和

数员方而
一

与合同规定不符
,

这无疑是卖方的违约行为
,

但这是否足以构成根本违反合同
,

还

需视此项品质或数量不符的情况是否在实际上剥夺了买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 东 西 而

定
,

如果达到这种程度
,

即属于根本违反合同
。 ” ② 但仅此还不足以下结论

。

在 一个讥格品质争议案中
,

曾发生难 以判断是否根本违反合同的问题
。

合同规定
,

卖方

) : 公司向中方 (买方乡提供一台价值8 。。。 。美元的机器
,

分两批交货
。

由于第二批货延迟交

付
,

拖延了调习L时间
,

以后
,

纵经两次调机
,

均未成功
,

买方 以货物不符合同品质为由
,

要

求退货
,

请求卖方赔偿损失
。

而卖方则认为
,

如再进行一次调试有希望调好
,

但买 方拒绝
.

在此期间
,

机器一直处于搁置状态
,

从未发挥经济效益
,

买方直接损失贷款 8 0 0 0 0美元
,

外

加利
;

…
` :叮廿 寸进口设备而文付的各种税款共 10 万多人民币

,

其它间接损失还未包括
。

本案中
,

卖方行为是 )否构成根本违约 ? 买方是否可以撤销合同 ? 如果按订立合同时买方

顶期应得的利益计算
,

买方的损失的确是重大的
。

但是
,

这是否 由于机器品质不符合同所造

成的呢 ? 至此还不易判断
,

因为卖方两次调试未成功
,

是由于延迟交货
,

致使一部分零件未

配齐
,

以及调试人员技术不佳
。

那么
,

机器品质是否不符合同
,

只有再进行一次调试
,

才能

得出最后结论
。 一

于是
,

仲裁庭裁定
,

给予卖方一定的宽限期
,

限期再次调试
。

l抽井犷耳见
,

一方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
,

还要结合案件性质进行判断
。

因此
,

我们处理

是否根本违反合同的问题时必须谨慎
。

对于减价的补救办法
,

涉外仲裁中也常常用到
。

但是
,

减价的计算方法
,

在我国涉外仲

裁中并不重要
。

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原则性规定
,

虽然在涉及货物品质争议时
,

经常采用这

一办法
,

但减价多是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
,

无须按公约中复杂的公式计算
。

只有利息的计算
,

儿 手成了所有要求违约补救和损害赔偿案件都要涉及的间题
。

那么
,

利息究竟是补救性的 ? 还是赔偿性的 ? 按公约规定
,

利息是补救性的
。

但是
,

我们认为
,

这

必须根据利息损失的性质来判断
,

看它是一种直接损失
,

还是间接损失
。

如贷款利 息 的 损

失
,

就是直接损失
,

对其应采取补救措施
;

而对原本所生利息到期未付时
,

则看作是间接损

失
,

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

在赔偿时应归还复利
。

利息的支付
,

属于公约赔偿原则的一项内容
.

但是在该条款 中
,

没有关于利率的规定
,

这就使利率在实践中具有任意性
。

由于利率是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
,

各国不同的经

济状况决定了不同的利率
。

根据汉森③ 的理论
,

利率与收入是同时决定的
,

在各种收入水平

下将有各种不同的利率
。

国民收入水平高
,

利率也同时增高
。

因此
,

利率是经常波动的
。

各

国利率互不相 同
,

这就使仲裁当事人有可能根据 自己国家的利率提出赔偿要求
。

在涉外仲裁

中
,

有些当事人提出 7肠的利率要求
,

有些则提出 10 帕以上的利率要求
,

甚至同一地区的当

事人
,

在不同案件中提出的利率要求也不同
。

为了解决赔偿原则中利率所带来的麻烦
,

有人

提出
“

利率应在 以下两种当中选择
:

一是选择对赔偿金钱损失是公平的国内法利率
,

二是选

①② 《 国际商法 》 上册
,

刘外贸易出版社
, 1 98 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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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受损害一力
`

当事人 犷业地当时的信贷利率或受损害方当事人进行 斗代借翔钧
一

刊率
” 。

“ 找

们认为
,

这两种选择都不可行
。

因为很难确定对赔偿金钱损失是公平的国内法利率
,

一方认

为是公平的
,

则另一方或许认为是不公平的
。

此外
,

如
二

果按第二种选抒
,

就显然对一方当李

人不利
,

假邓受损害方是在高利率 国家
,

违约方处于低利率 国家
,

那 么就必须按高利率支付

利息
,

而低利率国家一般都是发展中穷国
,

支付高利率的利 巳
,

显然带有了惩罚性
。

在这里
,

我们首先要考虑利用公约保护我方当事人利益的问题
。

有汗犷
,

争议金额较大的仲裁案
,

利率之

1肠
,

索赔额就能相差 1 0。 。。美元
。

倘若我方当事人为受害人
,

那么适用 了我国的低利率
,

就

可以使外国违约方少支付许多利 息
,

对我方当事人显然不公平
,

无形中等于让外国违约方赚

取了两 国利率间的差额
。

如果我方违约
,

则要 以对方的高利率计息赔偿
,

使我方当事人处于

不 利地位
。

因此我们认为
,

上述选择利率的方法不能保护我国当事人利益
,

口而是不可行的
。

为了解决公约赔偿原则中利率不确定所带来的困扰
,

我们认为
,

应 以受损害方与违约方

营业地当时的信贷利率平均的中间利率来计算利息
,

即
:

中间利率一工鱼乡红友丝业地兰因迫红煊堂工些盛圣土受担害方营业地当时的信贷利率 )

我们认为
,

这是为受损害方和违约方都能接受的利率
。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
,

找国涉外仲

裁至今仍未找到一种更合适的计算利率的方法
。

目前一般按 7肠的年利率计 会
、 ,

对我方当事

人并不总是十分有利
。

同样
,

在预期违约的间题上
,

我方当事人也常常处 于不利地位
。

但这并非由于公约赔偿

原则本身存在问题
,

而是我方当事人未能利用赔偿原则
;

同时
,

在合同履行 中
,

也很难看出

一方当事人 :是否将根本违约
,

尤其在对方出现信用缺 陷时
,

如果不经调查
,

就很难 作 出 判

断
。

在 一个实际案例中
,

我们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

卖方 当时已资不抵债
,

明显出现了不可能

继续履约的情况
,

我方 (买方 ) 当事人却没有进行资信调找并向对方发出中止合同通知
,

只

是在多次催告对方履约而无音讯时
,

才提交仲裁
。

此时
,

卖方 已破产
,

使我方当事人蒙受爪

大损失
。

如果我方当事人预期看到对方的信用缺 陷
,

迅速作出提前中止合同的决定
,

玲通知
’

对方
,

同时要求损害赔偿
,

就能减少损失
。

在这一问题上
,

我方当事人很少注意到公约相应

条款的适用而给自己造成被动
。

应该指出
:

公约赔偿原则不仅是涉外仲裁的根据
,

同时也应是我国当事人履行合同的依

据
。

但目前公约的赔偿原则还仅只作为涉外仲裁裁决的依据
。

在大量的国际贸易仲裁案中
,

我国都考虑了公约赔偿原则的适用
,

这样既避免了为当事

人选择法律的麻烦
,

又减少了冲突规范所引起的法律障碍
。

经过大量实践
,

我们有理由说
,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 所确立的赔偿原则

,

对解决国际贸易纠纷
,

促进世界经济贸易发展
,

建立新 i为世界经济秩序
,

确实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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